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邊

府

將

重

油

6
紹
訊)
法
國
曰
退
体
吹
珍
，
甫
巫
卜
校
指
出
：
唯
有
人
民
的
擁
護
，
始
市
穏
固
的
政 

權*
圖
以
武.力
齋:

也 
必
遭
失
敗
， 

'
一

-
海
度
上
校<
 第
図"
越
南
未
退
出
sir
，S
當

1»
著
名
計
劃
的
納
維
利
SI6 軍
的
首
腐
助
手 

6
彼
产
金
存
越
齢
作
過
很
多
的
就
爭?
同
诗
昆
近
亦
曾
經
訪
間
越
南
戰
爭
，
故
彼
被
僧
爲
「 

..<『
将

”。彼
對   

:..硬
5
越
南
的
興
國
鎌
畧
，
差
不
多
一
納
維
利
計
制J
的
反
映
，
故
認
到 

風

-*,
■:* 國

必
然
重
踏
法
國
的
奠
邊
府
覆
轍

:一.一̂
^
声#
國
霧
在
若
干
方
面
及
行
動k
比
較
法
國
當
時
有
儼
大
範
劇
的
不
同
，
然■
 

實
上
，美
國 ̂
年
越
南
的j

句
行
動
，
仍
是
學
效
納
喜
利
計
劇
，
彼
不
相
信
現
在
美
國
在
越 

南
的
撒
跟
总
曾
鮫
現
此
出
。
一

。

按
納
維
利
酎
劇
是
分
爲
兩
部
份
，
戰
畧 

第
載
術
：0>
，
軌
畧
方
面:
讓
越
南
顧
與
晨 

民
和
不
粗
處.，
讓
戰
鬥
由
法
可
担
任
。
當
時 

«
維
利
時
軍
及
美
國
的
國
務
卿
杜
勒
斯
，
亦 

一
認
爲
越
柒-必
定
發
撃
敗
。◎
，
戰
術
方
面
， 

設
立
空
替
基
地
，
由
硯
汴
陞
爲
需
軍M
S
 時 

任
中
校
的
條
爾
執
行
計
創
。

- 

當
好
法
阈
建
立
了
廿~
個
空
軍
人
灘
頭 

基
地
，
有
些
深
人
批
產
黨
瀬
島
之
內
，
有
曾 

dy
lt
黨
旳
岸
邊
，
以 2
這
様
即
可
迫
使
共
軍 

主
力
典
法
軍 
rb 
戰
。

法
車
利
用
該
尊
基
地
，
作
流
知
式
的
戰 

爭
，
以
爲
這
樣
即
現
使
共
軍
IM
法
國
乞
降• 

杜
勒
斯
該
帰
亦
認S
此
保
方
法
，
til
以
給
予 

敵
人
致
命
傷•
認
依
一
九
方
五
年
可
終
結
戰 

事
。
但
結
果
並
半
越
长
失
敗
，
而
是66

奠
邊 

府
，一一映，
四
國
須®
全
部
退
出
越
南9 

現
冷
权
國
對
專
耆
吿
：
一
，
不
尊
再
度 

踏
入
覆
轍
，
避
免
進
入
大
陸
破
包
圍
。
二
， 

美
國
海
空
軍   

@
注
倉
打
擊
此
柳
威
脅
。

-
奪
前
奠
邊
府
十
週
华
肥
念
時
，
美
國 

在
南
遭"
參
謀
即
注
煮
予
敵 
丿
機
曾
，
將
美 

軍
隊
拖
一
在
個
固
定
的
地
方
，
胆
現
在
美
國 

軍
隊
己
被
拖
着
保
護
固
定
的
基
塩
。
至
國
現 

時
除
保
有
强
大
的
空
軍
外
，
其
餘 
一 切
行
動 

，
司
説
金
納
維
利
計
劃
的
重
演
。 

匿
避
謂
中
共
被
牽
制 

國
軍
間
接
帮
助
越
戰 

,(
台
北
更
聯
社 ®
)

前
妻
副
一
統
匿
遜 

*
自
北
宣
僧
，
國
方
碗
有
龐
大
軍
力
，
是
中 

一
*.
  <
<
 趣
薛
靈
演
夢
加
韓
軟
計
副
至/
原 

一
鼠
O-,
窸
度
假Kell

旌
東
京
飛
抵
台
器
訪
問
三 

一
无
甚
抵
疫  

<•對
冊
者
招
待
會
作
上
述
育
論
，、 

幷
II-
如
巣
聲 
<.參   

60 磁
戰*
鼠
方
當
然
有
理 

由
反
攻
大
陸
，
中
共
巳
認
識
此
備
勞
。 

'•■..
二
匿
氏 a

.<.■

表
苜
曲
裡
界
人
士
低
估 

国
方
之
飢
震
舉
事
力
童
，但
事 

19 上
國
方 

之
联
停
鸟
白
百
距
洲

S;
佳
者
之1
，
亦3
抑 

裁
共
侵
■
之 
一
個
重
大
因
素
。 

以
原
热
遜
之 ®
見
，
如
制
止
毋
黨
侵
畧
者 

、獲
映
使
畧4
科.益
，
曲
自
由®
界
在
越
|$'中 

町
操
勝
算
。有
間
皴
是
否
將
再
競F
屆
選
缗 

統
？
匿
氏
答
補
：
微A
國
外
時
，
經
常
不
談 

美
國
乙
內
政
，
但 
fit 一

九
六"
年
贈
竭
力
加 

強
共
和
黨
脱
選
國
會IS

爲
之
陣
勢
，
國
福
行 

政
技
徽
家
淦
，
設
宴
教
敬
匿
氏
，
蒋
介
石
亦 

特
別
接
見
。

(
木
督
體
膏
記
者
編
導)
名
城
亜
高
尚 

脓
被
獅
子
球
濠
殺
敗
後
，
昨
星
期
一
一
晚
移
師 

B
 城
，
喪 S
基
斯
摩
隊
會
戰

—又
股
點
城
隊 

在
酸
後 
一 分
鐘
以u
三
比
廿
一
整
敗
，
査
點 

，
第
兩
険
自
隅
春
以
來
，
未
勝
一
仗
，
昨
兩 

弱
對
赛
，
雙
方
力
拼
，
希
望
獲
得
曾
次
之
勝 

利
，
昨
戰
開
賽
产
平
淡
，
最
後
激
烈
，
扣
人 

、心
絃•
點
問
頓
隊
節
節
佔
先
，
亠
八
比
二
，十 

、三
比
八
；
三
十
比A
;

最
後
六
分
鐘
，
廿
一 

比
二
十
名
城
隊
反
佔
先
，
最
後
一 
分
鐘
廿
二
一 

It
廿
一
，
點
城
隊
獲
得
首
次
之
勝
利
。 

又
同
晚
坎h
頓
隊
在
沙
省
Ba
馴
騎
隊
比 

賽
，
曾
被
卡
城
殺
敗
之
虎
貓
，
昨
大
發
雄
威 

，
以
三
十
佗
六
吃
掉
馴
騎
隊
，

又
罚
：
卑
詩
獅
子
球
隊
已
於
峰
晨
乘
專 

-
柵

WI
往
宛
城
，
與
該
城
藍
色
曲
炸
機
隊
於
中 

(
星
期
匕
陣
展
開
第
三
交
封
戰
，
杳
變
方 

上
兩
次
對
费
，単
詩
飾
子
隊
曾
以
廿
一
比
廿 

三
；A
比
十
二
，
两
次
敗
陣.

VI 
冷
晚
之
械
如 

何
？
預
卜
獅
子
隊
瘦
断
，
比
饕
雑
程
，
由N

 

M

電
台
於
即
晩
人
時
轉
播
云
。 

展

覽

會

節

目

：

 

九
月
三
日
星
期
五 

▲
迁
窗IS

卉
，
後
園
及
友
隣H
V
 

上
午
九
時
：
切
花
評
判
，"
溜
冰
館
。 

.
+
時.：
農
唱
故
事
書
館
開
加
。 

十
時
卅
分
：
各
商
手
展
覽
館
開
放
。 

下
午
一 
時
卅
分
年
活
德
跳
舞
學
校
表
演 

戶
外
戲
院
。

，

26̂
51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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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̂ 

花
圖
戲
院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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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免
费
魔
影•
，
单
詩
館
戲
院
。
?
， 

馬
戲
表
演
，
a..■

?

“
/-- 

三 
»$:
帝
國
渾
動
塲
表
演 

時
装
表
演
，
家

藝

質

、 

4

丕
航*
公
己
船
賞
■•». 

三
時
卅
分
：
巴
里
跳
舞
學
校
表
演
，
戶 

外@
堂
。

四
時
：
免
費
電
影
，
卑
詩
館
戲
院
。 

率
詩
省
各
踵
馬
表
演
，
帙
畜
館
。 

四 
6# 卅
分
：
養
馬
開
始
。 

六
時
：
車
梨
域
舞
團
，
戶
外
戲
院
。 

七
時
卅
分
：
展
覽
會
跳
舞
會
，
花
園 

68 堂 

一
時
裝
表
演
，
家
藝
館
。

入
時
：
馬
匹
表
演
， 

八
時
：
馬
戲
班
表
演
，
溜
冰
館
。 

八
時
卅
分
：
帝
國
運
動
绵
表
演 

十
時
卅
分
：
商
業
展
覽
館
休
息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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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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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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勝
利 

，獅
子̂

^

^

二3

:•
—
，
？
•

•
-
!

jti^kA.*

中
共
加 

演
戲
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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朗
都
環 

加
拿
大
一6
欠
將
交 

此
外
，
中
共
旳
藝

一
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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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力
志
要
做 
一
個) 

沟
早
鋼
琴
演
奏
愛
，
至
今
仍3

. 

恁
 
在
每
天
勤
練
中
、
競
選
『 

淵
 
全
美
碧
埠
小
姐
田
，
「

2  

倫
 
才
藝
」
守
評
選
塁
<

〈 

寻
二
，
峨
曾
當
衆
弾
奏
萧2  

■

 
邦
名
曲
，以
我
用
她
的2

 

訪
 
音
樂
才
能
：

〔 

巨
今
华
在
舊
鱼
山
舉

p  

闻

，行
的
海$^

小
姐
競
、F  

别
遷
會
中
，
金
加
焼
選
的

5  

.
由
麗
計
，
*
六
位
，
譚
z

0

，，譯
共
書 
一 

定
礎
？
)
中
共
典

書
籍
及
影
片
‘

在
加
早
大
作
巡 

迴
不
覽
，北8

遅
   

在
饗
大
演
出 

據
加
拿♦
社
曾
科
鴻
饗
委
貝
會
凱
遮
博
士

JC3L

,

0

稱
：
抽 
在
中
國
大
一
週
，
曾
與
一
中 

共
人
民
外
奥4
化
博
覧
食
」X
・
級
宣S
 會 

談
有
關
上
述
虚
鋭
赞
。
，;

—j
^
i
i

— 

,
‘畧感
興
趣&

g

蹙
嚙
可
組
成
的
小
 

團
單
明
象
嘉
 ̂

 歐
大
譽
至
六
週 

，
彼
等
將
討
息
 W

 雀
塵
訪
問
冢
 

大
，
亜
在
尊
.篇
覆
用
版
有
甌
一

4  5

 亠2

雁
倫
小
姐
是
其
中
候
半
幼
的
一
位
，
她
~ 

j

之
所
以
參
加
競
選,
是
由
紐
約
中
華
婦~ 

(
女
慈
善
會
和
紐
約
昭
倫
公
麻
麻
例
合
推9 

Q

擧
的
，
全
美
華
埠
小
趣
的
評
選
標
埠
計j  

皿 
有1
一
項
：
儀
態
佔
六
十
分
，
十
藝
佔
二
小

大
，
並
在
曲
尊
次
弁
相
出
版
有
關
中
共
科
一 

學
與
人
民
方
面 &

 缚
曾
傅
士
並
希
望
一 

派
遣
一 
位
圖
書•館1

萧
往
中
國
大
陵
，
購 

買
名
關
中
注
费
考*
去
英
文
典
法
文
版
的

4

，十
分
，
智
慧
佔
二t
分
，
可
見
她 n
次

3  

《
膺
選
，
非
單
憑
外
表
取
勝
的
。(
完
)

j  

2  

▲
 
泰

81

現
新
桐
濱
漢 

C  

4  

(
曼
谷
既)
在
泰
國
警
察
圍

$0
之
『 

一
下
，
匪
首
周
儀
修(
譯
音)
廿
二c

娶

6

重
要
圖
書
0

忌
灣• 

聖
公
會
梅
渝
移
民
部

誓1
來
加

恩
准

(
專 m

s

塞
瓜 #
的
懇
親
會
展
日
陣
討
一

論
敏
會
問
題
及
其
題
,
他
們
呼
籲-

j M

央
政
府
增
加
外
爨3

稀
於
渋
有
加
國
的
家
庭
一) 

：
a 

衛
牛
增
加
援
助
，嚼
歧
理
及
保
障
*
權
一7  
息
，
並
謂
馬
氏
故
郷
「
梅
備
」
之
一
切

g  

。 

"參

一

4
居
民,
除
警
察
外,
鳩
有
多
觀
婚
禮
。
『 

他
們
以
戴
鬥
处
載
向
移 
EF-
部
要
求
准-( 

該
報
繼
稱
：
馬
儀
修
賃
提
防
政
府 

X

位
亠

，
新
款
現
年
僅
十
厂
歲
。

A

曼
谷
之
世
界
日
報
，
報
吿
上
項
消

。

8

0

®
替
«?算
，
於
舉
行
婚
禮
時
，
派
出
人

” 

朗
之
扼
要
地
點
守
望
，
在

3

許
五
姪
名
时
聲
黑
兄
曲
杳
漱
來
加
國
居
住
一 

”塞
公
橐
藉
麝
書
曾
銘
聖
府
時

‘一 Q

員
在
故

6a梅
佛
郷
人
眼
中
，
馬
儀
修
類
似
劫
富
濟

0

^̂
Â-s. .> * z<r.< - 4*e,fi« III 
u" 

Ĥ̂
ĉ̂  

、 

一w
-  ,~

— 4̂ĵ  • 
♦ 

ĵ

將
流
翟

•-@■上
展
黄
養
■，
更 
求
加
政
府-7
. 

進
許
彼
等
前
改
加
中
富
曇
質
出
胡
拒
絕
，
一6 
貧
之 
羅
海
漢
；
不
特
仆
劫
。郷
之 2  

該
會
喘
繼*

審0
青
指
弱
良
部
准
評
該
一3
農
民
，.育
時H
予
以
援
助.
M
 儀
修
所

3  

等
有
錢
者
來
加
‘缁̂

不
避
賛
窮
的
孤
兒
來-4

加
，
該
等
孤
兒
現
一
厚
到
十
十
爭
廿
一
歲
之j

痛
部
最
强
頑
之
恐
怖
份
子
，
泰
國
警f 3

領
導
之
「
黃
金
半
島
少
年
獅
子
」
爲
泰

3

間
。聖
公
會
要
求*

闻
费
民
部
岳
匿
古
一5

察
現
正
積
極
加
以
圍
馴
、限
期
二
十
日
『 

111
一，
?

*

港 
M,v0S 古一 

內
將
之
肅
淸
。

:

，-
S
k
k
g

r--
...■
一

一

^~=.,1=^8=-h.^*^,„心
臣
交
涉
，
要
由
他

■

卑
詩
農
粪
 W
警
告
要
求
節
制
應
付 

， 

義

隨

着

不

景

：
 

」

議

黄

柄

於

鹽

期

一一
日
向
単
詩
省A
民
發
用
警
舌
，
覇
請
勿
令
到 

他
對
卑
詩
水
密
壇
實
人
指
冊
••
就
能
因
工
商
，
纺
工
及
政
府
急
於
耗
費
，
使 

原
是
一
個
走
向̂

^

凍
輝
，變
成   

^
e
 氣
。

、

S
耳
次
晩̂
^
^

塚
雄
蒙
氣
篇
一
匕
歔
辛
萬
：
而
貝
給
予 
看
二
儼
五
千 

剛
相
号
彊ei

舊
   

1

 近
的
御
 

高 

血
貝
給
予
者
箱
五
可

趨
元
，
實
在
是
一 
極
最
便
宣
的
交
易
。

2

踹
子
方
加
豪
訐
蒙
蒙
/

藕
威
廉
賢
兇
宋
獲
一 

若
土
幣
帝
零
鸞
抽
歸
:
，死
者
摯
友
懸
.!|[ 緝
聲 

舉
行
，
雲

埠

飢

搴

唾

遲

。：

，

，(
雲
畝
一
星
期
大 
在
士
丹m
小 
園
入 

:
:
普
長
学
(
^
!
声
恐L©

华
一"

;•..*• 
一
疝
窟
被
人
謀
殺
的
蟻
廉
递
的
商
業
嚳
伴̂

一 

- 
年
及
一
生
：̂
^

淳
導
喜

<-..的 
(
，西
摩
街
六
九
八
號
之
裘
里
琴
行
之■
經 

經
濟
繁
東
但
跟
速
*
臨一，
見
曲
执

W. 装
里
，
於
星
期
二
日
安
価
：
懸
初
一 
千
元 

蠢
価
養
必
，，我
何
変.
、一
备
求
各
界
協
助
將
殺
害
威
廉
遜
之
兇
手
捕 

野
席
慎
藤
均
貧
節
莓
一
籌
案
。

警

v.iv
必
儷
不 
w'H
  

IBV.
、；

威
廉
遜
是
雲
輝
國
際
横
埸
均
交
通
指
揮

雖
遼
個
樂
觀
莓 &

在
應
離
盡
力
自
犁 

， 
BS 
利
痛
工
資
麋

膏
众
-...
二
：
二
•
.
含
員
，   

B
人
謙
厚
和
靄
，
極
得
人
緣
，
但 

制
鞋
壁
姓
麻
指
舊
自
由   

S
人
擊
斃
。
.

鑾
静
晚
富
骚
吏
，
用

，

警
疗
於
昨
星
期
六P
午
曾
拘
捕
一
疑
犯

。省
長
於
星 

.#-』 

黨
中
央
妙
府
，•
蜂

之
於
其
他
會
件
為
：

， 

一，
後
來
經
會
以
両
謊
檢
査
儀
器
的
檢
査
，
證 

^
&
;
<
6
^

祖
*\齬
書
敷
享
".̂

一̂
^

與
ti-w
e
.

右
被
牌
放
3 I
;

法
軍
官
認
美
在
越
戰
亦
走
法
國
失
敗
降
線
；

=
指

責

英

國

准

許

美

軍

利

用

爲

基

地

人

6 g P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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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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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.

讐

一

④

4

龜

9>互一后公.

聲
明
一
沙
惡
對
痺
冊81

英
國
負
責
，
抗 

議
書
充
滿
火
藥
味
，
引
起
人
心
驚
惶
：

：

：

rlt~ 

卞

 

9

2

:

(
北
京
二
日
路
透
«:電
)
據
新
華
社
報
導
消
恩
：

89
中
共
現
已
正
式
向
英
國
提
出
書
面 

的
抗88

，
指
責
英
國
竟
容
許
美
餌
軍
隊
利
用
香
港
周
基
地
，
以
供
從
傷
侵
畧
戰
爭
之
用
。 

中
共
変
部
欧
洲
司
司
長
李
新(
譯
雷)
今
日
召
尼
英
國
大
使
館
代
辦
億
爾
福
時
，
幷 

預
致
抗
議
書
。
其
內
容 8
8
5
:
「.
際
获
美
國
政
府
正
在
加
緊
其
在
越
閣
的
侵
畧
戰
爭
，
及
積 

極
增
强
其
對
華
軍
强
行
動
時
期
，
英
國
竟
然
准
許
美
軍
利
用
香
港
作
基
恥
，
以
擴
大
其
狂
暴 

的
活
動
。
此 <

<-有
激
起
中
國
人
民
的
義
慣
和
政
府
當
局
鬟
加
注
意
。
而
在
事
實
上
英
國
的 

如
此
頓
度
，
完
全
屬
於
一 
種
有
意
敵
視
中
國
理
表
現
，
殊
令
人
難
堪
忍
受
。
」

儿 

2

中
共
的
抗
議
書
幷
要
求
英
國
立
即
採
取 

有
效
的
行
動
，
以
停
止
夢
國A
香
港
的
一
切 

活
動3
同
時
乂
發
表
警
吿
，
聲
言
倘
若
英
國 

i

政
府
認 S
應
容
許
香
港
捲
人
美
阈
侵
戰
爭
的

支
特
對
方
，
必
須
舉
斤
對
巴
國
抗
戰
到
底
。 

印
度
軍
最
近
曾
一 
度
衝
入
喀
什
米
爾H 

巴
國
管
區
，
作
戦
兩
日
，
先
後
殺
斃
巴
軍 
一 

百
卅
五
人
。

聯
合
國
秘
書
長
尤
覃
現
已
分
函
安
理
會 

的
各
國
代
表
，
敦
促
關
懷
印
巴
衝
突
的
危
機 

悪
化
，
及
尋
求
和
平
調
解
的
途
徑
。 

下
週
可
能
宣
佈
大
選 

(
奧
太
瓦 -
一
日
加
拿
大
耐
電)
加
首
f8 

皮
爾
遥
別
調
於
一
諷
谈
卜
却
南
匱
漫
淳
脑 

軸
遮
仁
據 <

-<能
鲁
於
大
選
忍
事
。

3  

首
相
决
定"
九
月
八
日
作
重
要
廣
播
， 

該
日
在
爲
加
總
督
毛
尼
將
軍
從
古
璧
渡
假
返 

加
息
之
期
，
故
若
他
决
定
大
選
，
必
須
先
與 

加
總
督
商
討
及
請
求
解
散
國
會
。

最
近,，
加
京
各
政
府
首
長
及
反
對
黨
的 

國
會
議
貝
越
來
載
多
返
回
奥
太
瓦
集
中
，
增 

加
了
大
選
的
氣
氛
。

美
國
昨
在
地
下
爆
核 

(
華
盛
頓
二
日
合
衆
社
電)
據
此
間
官 

方
發
言
人
偶
：
美
國
原
子
能
委
員
會
昨
日
曾 

在
尼
華
達
試 ̂
鵰
，
舉
行
試
驟
胞F
爆
炸
低 

級
威
力
的
小
型
核
彈
，
此
爲
今
年
內
美
國
正 

式
宣
佈
第
十
八
次
的
地
下
爆
炸
核
原
武
器
的 

試
騎
。

漩
渦
，
則
今
後
因 

變
故
和
後
果
，
英

串
影
响
而
發
生
的
一 
切 

亦
應
負
其
咎"
中
共
抗

2

議
書
消
息
公
佈
後
，
香
港
同
面
頓
呈
緊
張
， 

引
起
人
心
驚
惶
。

反
對
聯
画
千
空
戰
 

又
悉
：
中
共
富
局
咋
發
表
鄭
重
的
到
明 

，
對
於^^8

聲

實

雷

竊

. 

lifliî
 

•
在
豚
項
官
方
的
奕
岩
中•，并
誰
明
聯
合 

國
對
於
越
南
問
題
，
全
無
關
係
，
亦
絕
無
發 

言
的
必
要
。

' 

至
於
外   

WV
祉
法
命
内
政
部
長
瀬
爾
勒
斯 

最
近
認
冋
把
蒋
胡   

fa-1.
，
也
共
領
袖
曾
表
武
改 

變
立
埸
之
說
，
全
屬
終
稽
的
謠
言
。 

印
巴
戰
事
日
趨
擴
大 

聯
國
安
理
會
謀
調
解 

(
新
德
里
二
日
串
聯
jiff
電
)
印
度
首
1U 

沙
斷
里
發
表
言
論
，
尊
言
喀"
米
爾
的
局
勢 

，
突
趨
惡
化
，
將
演
成68*

的
軌
悔
力
偃
印 

度
决
定
不
惜
任
何
犠
性?
亦
不
倉
何
 
際

-
乙
巳
年
 
丁

:
 
十
三
白
露
 

一
初
七
己
求
火
并
閉
一 

，
月
小
一 

甘
八
秋
分
一

顎
創
劇

•
母
倉
T

補
垣 

上
育
償
目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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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
二

•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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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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汗
二 

产
十 

心
阮 

打
月

尤

去
 

忙
 

五
 

I

義
氧
 
®-皓

 

忠
戴
故
國
 

蔚
俠
徐
好

atw
^sake^^  

(
零a
每
俭
一  

€

)

 

•i^iw
I^W

N
*

<<<<<<<<»>lt«J32ilf<<. 

此
外
，
吾
人
對
內
部
仍
有
若
干
堂
黨
之 

爭
，
新
舊
之
爭"
政
昆
；
爭
，
亦
無
需
諱
飾 

一。
自
辛
亥
革
命
以
段5
.洪
門
實
可
停
爲
中
國

:
:

7-手铿工、 

我
們
需
要
建
立
蕨
大
爸
黨
一
：

■h.Lli|  

^11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成
立
紀
府
專
我 

?3|
讨(

2

樂
总*

*

美
洲
之
民
主
憲
政
黨
，
来

遮
雙
^
M
A

le 洲
之
民
主
意
政
黨
，
来

:

4

整
怨
曹
横
常
，
同
盟
會
興
中
會
之
期
民
黨 

民
治
黨
爲
「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」之
簡 
日
。

二
"

金

鑫

曇
%

?■"*誉
賢
籌
■

僑
生
之
靑
年
羅6

及
藉
國 

稱
，
本
敷
百
年
歷
史
之
洪
門
組
織
爲
基
礎
， 

民
治
黨
錐
肅
洪
門
臆
纵
边
嚣
篤
私4
,

農
民
痴.齢•
寒
宓
共
病
黨
，
菲
島
之
中
華. 

11
1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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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

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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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
叡
 

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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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四
年
三
月
十
一H
I

洲
洪
号
代
表
大
以
■
次
續
譜
爭
採
缕
堂
整
 

N

府
襄
婚
华
自
亦
不
!

認
民
治
黨
一 

樱
然
球
方
面
因
定
名
未
久

—
庵W
和
織
學
毒
会
卷
實
。
而
且
，
因
「
洪
門
民
治 

公
堂
以
及
海
外
洪
門
國
麗
代"
"

緯

致

”
十
儆
年
之
空
白
浪
費
。
換
言
之
，、民
治 
故
，熱
蒙
見
複
雜
，
無
法
建
立
同
鳳
識
之 

一
致
决
議
乃
定
今
名
即
「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於 
年

貝

歸

後

針

歸

融

践

縫

環

境

，
遂
成
爲
阻
碍
黨
前
途
發
展
之
癥
营 

」
。
並
定
於
每
年
九
月
一
日
爲
成
立
的
紀
念
，i

"

OAi

假
件
偷
如
此
欠
缺

『
笈

扌
  

^

为

中

/

牛

也
 

•

、•

，1s
.

必v^.,

川

會
於
紐
旳
，
定
名
日
「
中

。
最
後
於
三
十
五
年
吉
月
廿
八

第 馭

本
黨
在
第一  
次
代
表
大
會
宣
言
中
，
强 

調
國
防
軍
隊
應
獨
立
於
政
黨
之
外
，(
上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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